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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

职业资格考试上海市考区考试的公告

各试验检测机构：

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

试（以下简称“2019 年度试验检测考试”）于 2019 年 11 月 16

日至 17 日在上海举行。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
报考公路水运工程助理试验检测师、试验检测师的人员应符

合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15〕59 号）第十一、十二条规定的条件。报名条件

有关内容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报考公路水运工程助理试验

检测师职业资格考试：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考试中心
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

沪交考〔2019〕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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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取得中专或高中学历，累计从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

业工作满 4 年；

2.取得工学、理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专业大专学历，累计从

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满 2 年；或者取得其他学科门

类专业大专学历，累计从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满 3

年；

3.取得工学、理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

历或学位；或者取得其他学科门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，从事公路

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满 1 年；

（二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报考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

师职业资格考试：

1.取得中专或高中学历，并取得公路水运工程助理试验检测

师证书后，从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满 6 年；

2.取得工学、理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专业大专学历，累计从

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满 6 年；

3.取得工学、理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者

学位，累计从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满 4 年；

4.取得含工学、理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

位或者工学、理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专业研究生班毕业，累计从

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满 2 年；

5.取得工学、理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专业硕士学位，累计从

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满 1 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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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取得工学、理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专业博士学位；

7.取得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的上述学历或者学位人员，累计从

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 年；

（三）报名条件有关内容说明

1. 学历学位。报名条件中有关学历和学位的要求是指国家

教育部承认的正规学历和学位。

2.学科门类。工学、理学、管理学学科专业门类划分参照教

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和《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

教育专科（专业）目录》。

3. 累计工作年限。指报考人员取得学历前后从事公路水运

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时间的总和，其计算截止日期为 2019 年

12 月 31 日。从事非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工作的时间及实习期

工作时间，不计入累计工作年限。

（四）免试条件

1.持有 2014 年及以前核发的试验检测工程师证书且符合报

考条件的人员，参加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师职业资格考试，可

免考《公共基础》科目。对于免考《公共基础》科目的人员，须

在 1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专业科目，方可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。

2.已取得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一种专业职

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，报名参加相同级别其他专业科目考试，

可免考《公共基础》科目。

二、考试级别和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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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度试验检测考试分为助理试验检测师、试验检测师

两个级别，每个级别均设公共基础和专业科目，专业科目为《道

路工程》、《桥梁隧道工程》、《交通工程》、《水运结构与地基》和

《水运材料》。

三、考试时间安排

（一）2019 年度试验检测考试日期为 11 月 16 日至 17 日。

（二）考试地点：以准考证上打印为准。

四、报考程序

（一）网上报名

网上信息填报工作必须由考生本人亲自完成，不得由单位或

他人代为完成。

网上报名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8 日。在此时间

内，报考人员通过登录交通职业资格网（www.jtzyzg.org.cn）进

行网上报名，填写相关信息并签署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

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报考承诺书》

（电子文本），并上传一寸白底彩色证件照、有效期内的身份证

件（正反面）、学历证书、工作年限证明等扫描件。其中，2002

年及以后毕业的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报考人员，还需在报考系

统中上传印有二维验证码的学信网（www.chsi.com.cn）教育部

学籍或学历在线验证报告（在资格审核截止日期之前，应保证验

证报告在有效期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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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澳台居民报考试验检测考试资格审核要求请参照《交通运

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关于在交通运输职业资格工作中做好港澳台

居民居住证便利使用工作的通知》（职水函〔2018〕245 号）。

往年通过审核的报考人员（除试验检测考试中有Ⅱ类、Ⅲ类

违纪违规行为的报考人员），报考相同级别的试验检测考试时，

可免于审核。

报名截止后，将关闭报名系统，不再接受报名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

根据交通运输部“减证便民”工作要求，2019 年度试验检

测考试实施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（告知书、报考承诺书和报

考须知见附件）。考试承办机构负责对报考人员信息进行网上审

核，原则上不再组织现场审核。网上审核不通过，以及因违纪违

规行为被记入全国交通运输从业人员信用数据库且在记录期内

的报考人员，须提供证明材料进行现场复核。

复核人员应携带考生报名表、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、学历证

书（学籍或学历在线验证报告）、工作年限证明、职业资格证书

等报考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内至审核点进行现场复核。

（三）打印准考证

1.时间：2019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5 日。

2.方式：报考人员登录交通职业资格网“我要考试”—“考

试报名”—“全国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

台”，自行打印准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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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试大纲与教材

本次考试使用《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

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大纲》、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 2018 年版教材

和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用书

（2018 年版）修订内容汇编》。

购书请前往：

https://rmjtcbs.tmall.com/shop/view_shop.htm?spm=a2

30r.1.14.10.67b42dacMBvjVa&user_number_id=3376998735（淘

宝“人民交通出版社旗舰店”）

考试大纲发布在交通职业资格网—“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

人员管理平台”中，报考人员可免费下载。

六、考试费用

本次考试暂不收费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填报个人信息应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提供虚假承诺和证明材

料，或者以其他形式骗取报考资格的人员记入全国交通运输从业

人员信用数据库，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实施失信联合惩

戒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八、成绩管理

公路水运工程助理试验检测师、试验检测师考试成绩均实行

2 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。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内，参加公共

https://rmjtcbs.tmall.com/shop/view_shop.htm?spm=a230r.1.14.10.67b42dacMBvjVa&user_number_id=3376998735
https://rmjtcbs.tmall.com/shop/view_shop.htm?spm=a230r.1.14.10.67b42dacMBvjVa&user_number_id=33769987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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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科目和任一专业科目的考试并合格，可取得相应专业和级别

的职业资格证书。

九、现场复核地址及受理时间

现场复核地址：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考试中心 305 室（上

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147 号）。

受理时间：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8 日 9:00-15:00（双

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咨询电话：64169898*307 分机。

附件：1.《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

职业资格考试时间安排》

2.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

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》

3.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

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报考承诺书》

4.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

试报考须知》

5.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

试报考人员工作年限证明式样》



8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考试中心 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

2019 年 9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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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

职业资格考试时间安排

时 间
2019 年 11 月 16 日

上午 10:00-12:00 下午 14:30-17:00

助理试验

检测师
《公共基础》 《道路工程》

试验

检测师
《公共基础》 《道路工程》

时 间
2019 年 11 月 17 日

上午 9:30-12:00 下午 14:30-17:00

助理试验

检测师

《桥梁隧道

工程》

《水运结构

与地基》
《交通工程》 《水运材料》

试验检测

师

《桥梁隧道

工程》

《水运结构

与地基》
《交通工程》 《水运材料》

注：请报考人员根据上述考试时间安排，合理选报考试科目。



10

附件 2

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

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

一、报考人员须认真阅读并知晓《报考须知》，以及《公

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和

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

办法》中关于考试报名条件的规定，报名时有义务如实提交

本人相关信息，报考人员应签署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

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报考承

诺书》（电子文本）。

二、报考人员报名时，在系统中上传的学历、从事公路

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年限等相关证明必须真实、有

效。资格审核部门（考试承办机构）对相关证明进行审核。

资格审核部门（考试承办机构）依据报考人员报名时作出的

承诺为其办理相关事项，对报考人员承诺内容进行核实。

三、考试结束后，资格审核部门（考试承办机构）对成

绩合格、拟取得资格证书人员的相关证明进行复核，对于无

法核实的内容，可以要求有关人员提交必要的相关证明。复

核结果由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在交通职业资格网上进

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举报。

四、在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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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中有违纪违规行为被记入全国交通运输从业人员信用数

据库且在记录期内的报考人员，不适用告知承诺制。上述报

考人员须按《报考须知》中报名地资格审核部门（考试承办

机构）的规定办理报考相关事项。

五、报考人员不符合本考试报名条件的，或者未按照资

格审核部门（考试承办机构）要求办理报考相关事项的，按

考试报名无效或者考试成绩无效处理。应试人员有故意隐瞒

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报名相关证明的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

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按

照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1 号）处理，记入全国交通运输从

业人员信用数据库，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实施失信

联合惩戒。失信应试人员信息视情况向社会公布，并通知当

事人所在单位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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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

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报考承诺书

本人已认真阅读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

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》及相关规

定，对报考人员证明义务和报考条件已充分知晓。在此本人

郑重承诺：本人已经符合本考试报名条件，填报和提交的所

有信息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本人同意资格审核部门

（考试承办机构）任何单一或全部核实的权利，愿意承担虚

假承诺的责任，并接受相应处理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承诺人身份证件号：

承诺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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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

报考须知

一、报考人员须认真阅读并知晓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

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》。

二、报考人员须由本人按照考试报名操作流程完成报名操作，报

名时有义务如实提交本人相关信息，报名确认后，所缴费用不予退还。

三、报考人员提交的个人联系方式信息（包括手机号码，电子邮

箱，详细通信地址等），将作为本考试文书（包括但不限于各种通知，

告知，处理决定等）经本人确认可收悉的送达地址，采用信函形式的

应使用挂号信或者具有良好信誉的特快专递送达。如使用传真或类似

的通讯方式，通知日期即为通讯发出日期，如使用挂号信件或特快专

递，通知日期即为邮件寄出日期。个人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，须及时

登录报名系统修改联系方式信息。

四、应试人员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遵守考试和考场管理相

关规定，自觉接受考试工作人员检查和监督，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

应试人员在考试过程中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试卷和答题卡（纸），防止

他人抄袭，考试结束后采用技术手段甄别为雷同试卷的考试答卷，将

给予考试成绩无效处理。

已阅读并知晓 放弃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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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

试报考人员工作年限证明式样

XXX 同志工作年限证明

______________同志（身份证号： ）于_____年

_____月调入我单位工作，现在（工作岗位） 从事（工作内容） 。

其工作履历如下：

___年___月至___年___月，在（单位） 从事（工作内容） ，

任（职务/职称） ；

___年___月至___年___月，在（单位） 从事（工作内容） ，

任（职务/职称） ；

……

该同志累计从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时间____

年。我单位对上述证明真实性负责，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法律责

任，并接受相应处理。

特此证明。

经办人：XXX，联系电话：

单 位：

（人事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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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委组织人事处、委交通建设处。

市交通委交通考试中心办公室 2019年9月12日印发

（共印 15 份）


